
憲
法
解
釋
聲
請
補
充
理
由

聲
請
人
 

蔡

◦
智

為
憲
法
解
釋
案
件
，
補
充
聲
請
理
由
事
：

1

、
聲
請
人
前
曾
就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九
十
二
年
判
字
第
三
五
一
號
判
決
，違
反
蕙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授
權
明
確
 

原
則
而
聲
請
解
釋
在
案
，
除
前
次
解
釋
聲
請
書
所

载
理
由
仍
予
延
用
外
，
茲
補
充
解
釋
理
由
如
下
。

二
、
汽
車
使
用
燃
料
費
與
使
用
牌
照
稅
係
為
同
一
行
政
目
的
而
為
之
重
覆
課
稅
，
有
違
稅
法
原
則
：

(一
)
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九
十
二
年
判
字
第
三
五
一
號
判
決
理
由
認
為
「使
用
牌
照
稅
法
第
三
條
規
定

： 

『
使
用
公
共
水
陸
道
路
之
交
通
工
具
，
無
論
公
用
、
私
用
或
軍
用
，
除
依
照
其
他
有
關
法
律
， 

領
用
證
照
，
並
繳
納
規
費
外
，
交
通
工
具
所
有
人
或
使
用
人
應
向
所
在
地
主
管
稽
徵
機
關
請
領
 

使
用
牌
照
，
繳
納
使
用
牌
照
稅
。
』
，
由
此
可
知
使
用
牌
照
稅
之
繳
納
係
因
請
領
使
用
牌
照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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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。
而
牌
照
係
為
管
理
使
用
公
共
水
陸
道
路
之
交
通
工
具
而
賦
予
之
標
示
，
每
一
交
通
工
具
均
 

配
予
一
與
他
交
通
工
具
不
同
之
牌
照
，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對
請
領
得
牌
照
之
每
一
交
通
工
具
之
所
 

有
人
或
使
用
人
課
徵
使
用
牌
照
稅
，
核
其
性
質
為
就
持
有
交
通
工
具
者
所
課
徵
之
財
產
稅
。
至
 

燃
料
使
用
費
，
依
公
路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之
規
定
，
係
籌
集
公
路
養
護
、
修
建
及
安
全
管
理
所
需
 

經
費
，
二
者
之
目
的
不
同
.，
況
依
使
用
牌
照
稅
法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，
使
用
牌
照
稅
之
徵
收
*
除
 

對
機
動
車
輛
之
所
有
人
(使
用
人
)
課
徵
外
，
亦
對
未
使
用
公
路
之
非
機
動
車
輛
及
船
舶
之
所
 

有
人
(
使
用
人
)
徵
收
，
益
見
使
用
牌
照
稅
之
徵
收
，
並
非
為
籌
集
公
路
養
護
、
修
建
及
安
全
 

管
理
所
需
經
費
。
至
使
用
牌
照
稅
之
徵
收
方
式
，
尚
與
其
性
質
無
關
，
不
得
以
此
謂
其
非
屬
財
 

產
稅
。
可
知
使
用
牌
照
稅
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徵
收
目
的
與
對
象
並
非
相
同
，
自
可
併
存
」
云
云
 

(
二
)
然
依
使
用
牌
照
稅
法
第
三
條
之
文
字

r
使
用
公
共
水
陸
道
路
之
交
通
工
具
所
有
人
或
使
 

用
人
應
向
所
在
地
主
管
稽
徵
機
關
請
領
使
用
牌
照
，
繳
納
使
用
牌
照
稅
。
」
，
可
知
使
用
牌
照
 

稅
，
顯
然
是
道
路
使
用
人
「
使
用
」
公
共
水
陸
道
路
之
代
價
，
蓋

「公
共
水
陸
道
路
」
既
係
由
 

政
府
出
資
興
建
，
政
府
向
使
用
公
共
水
陸
道
路
之
人
，
徵
收
使
用
稅
，
符
合
使
用
者
付
費
之
原

第 2 頁



則

，
並
與
蕙
法
公
平
原
則
相
符
，
是
以
使
用
牌
照
稅
本
即
屬
政
府
為

r

公
路
養
護
、
修
建
及
安
 

全
管
理
」
之
目
的
而
向
使
用
人
收
取
的
稅
費
，
就
同
一
目
的
，
已
無
法
律
上
之
理
由
，
再
一
次
 

向
汽
車
所
有
人
收
取
「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」
，
故
「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」
明
顯
屬
於
重
覆
課
徵
。

(
三
)

 

此
外
，
使
用
牌
照
本
身
僅
不
過
一
個
證
明
交
通
工
具
所
有
人
，
業
已
繳
納
使
用
稅
的
一
個
完
稅
 

證
明
而
已
，並
非
區
別
各
個
交
通
工
具
之
標
示
，
固
然
牌
照
亦
有
區
別
各
個
交
通
工
具
之
功
能
， 

然
此
僅
係
一
個
反
射
效
果
，
並
非
牌
照
之
主
要
目
的
，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所
謂
「牌
照
係
為
管
理
 

使
用
公
共
水
陸
道
路
之
交
通
工
具
而
賦
予
之
標
示
，
每
一
交
通
工
具
均
配
予
一
與
他
交
通
工
具
 

不
同
之
牌
照
，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對
請
領
得
牌
照
之
每
一
交
通
工
具
之
所
有
人
或
使
用
人
課
徵
使
 

用
牌
照
稅
」
云
云
，
似
將
使
用
牌
照
稅
視
為
申
請
牌
照
之
規
費
，
顯
然
嚴
重
誤
解
立
法
目
的
。

(
四
)

 

再
者
，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又
稱
「
使
用
牌
照
稅
」
為
財
產
稅
，
然
財
產
稅
係
按
財
產
價
值
之
一
定
 

比
例
而
課
稅
，
例
如
房
屋
稅
即
按
房
屋
價
值
之
一
定
比
例
而
課
徵
是
，
然
使
用
牌
照
稅
係
依
汽
 

車
汽
缸
數
徵
收
，
汽
缸
數
愈
大
使
用
道
路
面
積
愈
大
，
所
應
繳
的
使
用
牌
照
稅
愈
多
，
與
汽
車

第 3 頁



之
價
值
無
關
，
是
以
「
使
用
牌
照
稅
」
顯
非
財
產
稅
甚
明
，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認
為
使
用
牌
照
稅
 

係
屬
財
產
稅
之
一
種
，
顯
有
不
當
。

三
、
綜
上
，
使
用
燃
料
費
之
徵
收
與
使
用
牌
照
稅
之
徵
收
，
係
為
同
一
行
政
目
的
，
公
路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顯
 

屬
重
覆
徵
收
之
苛
捐
雜
稅
，
遠
反
憲
法
上
所
保
障
之
人
民
財
產
權
。

此
致

司
法
院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三
月
九
日

具

狀

人
.•
蔡

◦
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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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法
院
秘
書
長
•
函

受
文
者
：
本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速
別
：
最
速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：
 

.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七
月
八
日

t文
字

號

：

秘

台

大

一

字

第

0

9

3

0

0

1

7

7

3

5

號

附
件
：
如
文

主
旨
：
請

貴

部

就

九

十

一

年

二

月

六

日

修
正
公
布
前
之
公
路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等
相
關
規
定
是
否
有
違
蕙
法
第
十
 

五
條
、
第
二
十
三
條
之
疑
義
表
示
意
見
，
並
請
檢
附
相
關
資
料
惠
復
。

説
明
：

一
、
 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三
條

辧
理
。

二
、
 本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聲
請
人
蔡

◦
福

、
聲
請
人
蔡

〇

智
聲
請
解
釋
九
十
一
年
二
月
六
日
修
正
公
布
前
之
公
路
 
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、
第
七
十
五
條

规
定
；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日
修
正
發
布
前
之
汽
車
燃
料
費
徵
收
及
分
 

配
辧
法
第
三
條
、
九
十
三
年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修
正
發
布
前
之
同

辧
法
第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、
第
五
款

规

 

定

，
及
九
十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日
修
正
發
布
前
之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標
準
處
理
細
則
第
四
 
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是
否
有
違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、
第
二
十
三
條
之
疑
義
乙
案
，
請
貴
部
就
下
列
問
題
 

表
示
意
見
，
並
請
檢
附
相
關
資
料
惠
復
：

H
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性
質
究
屬
針
對
燃
油
之
使
用
消
費
所
課
徵
之
租

税
.，或

爲
籌
集
公
路
養
護
資
金
所
徵
 

收
之
特
別
公
課
？
如
屬
特
別
公
裸
，
則
其
課
徵
目
的
、
徵
收
對
象
、
課
徵
方
式
、
費
率
推
計
方
式
及
課
徵

機
闢
地
址
：
臺
北
市
重
慶
南
路
一
段
一
二
四
號
 

傳
 

眞
：

(
o
二
)
二
三
一
一
八
八
九
五



，
訂

甘

所
得
之
用
途
等
，
是
否
符
合
特
別
公
課
錁
徵
之
正
當
其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費
率
，
係
依
主
管
機

■.■■
::;;
.
.
」

闢
推
計
之
各
型
汽
車
每
月
耗
油
量
，
並
按
油
品
種
類
(汽
私
或
柴
油
)
異
其
費
率
，
似
與
汽
車
所
有
人
之
 

道
路
使
用
量
並
無
直
接
相
闢
，
是
依
推
計
之
燃
油
使
用
量
多
寡
，
徵
收
道
路
維
護
之
公
謀
，
是
否
有
當
？
 

抑
或
有
其
他
專
業
考
量
？
又
該
裸
徵
所
得
之
實
際
運
用
狀
況
如
何
？

㈡

九
十
二
年
七
月
二
日
修
正
公
布
前
之
公
路
法
第
七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汽
車
所
有
人
不
依

规
定
繳
納
汽
車
燃
料
 

使
用
費
，
經
公
路
主
管
機
關
限
期
繳
納
，
屆
期
仍
不
繳
納
者
，
停
止
其

辧
理
車
輛
異
動
及
檢
驗
(修
正
後
 

之
條
文
略
同
)
。
聲
請
人
蔡

◦
福
爭
執
以
停
止
辦
理
車
輛
異
勤
及
檢
驗
作

爲
促
使
義
務
人
繳
納
汽
車
燃
料
 

使
用
費
之
手
段
，
已
達
反
不
當
聯
結
禁
止
原
則
。
就
此
一
主
張
，

貴
部
以

爲
是
否
可
採
？
又
汽
車
牌
照
 

及
行
車
執
照
之
申
請
、
換
發
及
異
動
之
行
政
管
制
目
的

爲
何
？
上
開
催
繳
方
式
之
實
際
執
行
狀
況
及
執
行
 

效
果
如
何
？

㈢
九
十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日
修
正
發
布
前
之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標
準
處
理
細
則
第
四
十
四
條
 

第
二
項

规
定
汽
車
所
有
人
或
駕
駛
人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尚
未
處
結
者
，
公
路
監
理
機
關
於
汽
車
所
 

有
人
或
駕
駛
人
辨
理
其
各
項
登
記
或
換
發
號
牌
、
執
照
時
，
應
請
其
就
違

规
案
件
先
予
清
結
。
但
申
請
汽
 

車
檢
驗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(條
文
文
字
修
正
後
，
移
列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第
九
條
之

一

 )
聲
請
人
 

蔡

◦
福
爭
執
以
停
止

辧
理
各
項
登
記
或
換
發
牌
照
、
執
照
，
作

爲
促
使
義
務
人
清
結
交
通
事
件
罰
鍰
之
手
 

段

，
已
違
反
不
當

'^
結
禁
止
原
則
。
就
此

一

主
張
，

貴
部
以

爲
是
否
可
採
？
又
駕
駛
執
照
之
行
政
管
制
 

目
的

爲
何
？
上
開
催
繳
方
式
之
實
際
執
行
狀
況
及
執
行
效
果
如
何
？

.
 

‘
 

第

二

頁



H
前
開

规
定
之
相
闢
立
法
理
由
、
修
正
理
由
 

⑷
其
他
意
見
。

三
、
檢
附
前
開
釋
蕙
聲
請
書
影
本
乙
份
(附
件

正
本
：
交
通
部
 

副
本
：
本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-
訂

，
線

案
或
立
法
例

1)

。
—

!

秘
書
長

第

三

頁



.

.
裝

.

線
.

交通部函
受
文
者
：
司
法
院

速
別
：
最
速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：
普
通

發
文
曰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七
月
二
十
六
日

發
文
字
號
：
交
路
字
第

0

9

3

0

0

0

7

7

2

1
號
 

附
件
：
如
文

(093007721-
A
A
.
W
D
L
)

機
關
地
址
：

10042

台
北
市
長
沙
街
一
段
二
號

傳
真
：
2
300
9
900
00

7

主
旨
：
函
囑
就
九
十
一
年
二
月
六
日
修
正
公
布
前
之
公
路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等
相
關
規
定
是
否
有
違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 

、
第
二
十
三
條
之
疑
義
研
提
意
見
乙
案
，
檢
陳
本
部
說
明
資
料
如
附
件
，
敬
請
審
議
。

說
明
：
依
大
院
秘
書
長
九
十
三
年
七
月
八
日
秘
台
大
一
字
第
0
9
3
0
0
1
7
7
3
5
號
函
辦
理
。

正
本
：
司
法
院

副
本
：
財
政
部

a

I

第
一
頁
•
共
一
頁

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七
月

九
十
一
年
二
月
六
日
修
正
公
布
前
之
公
路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等
相
關
規
定

 

是
否
有
違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、
第
二
十
三
條
之
疑
義
乙
案
說
明
資
料



有
關
聲
請
人
蔡

◦
福

、
聲
請
人
蔡

◦
智
聲
請
解
釋
九
十
一
年
二
月
六
曰
修
正
公
布
前
之
公
路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、
第
七
十
五
條
 

規
定
；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日
修
正
發
布
前
之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徵
收
及
分
配
辦
法
第
三
條
、
九
十
三
年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 

修
正
發
布
前
之
同
辦
法
第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、
第
五
款
規
定
，
及
九
十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日
修
正
發
布
前
之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 
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標
準
處
理
細
則
第
四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是
否
有
違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、
第
二
十
三
條
之
疑
義
乙
案
， 

茲
就
函
詢
事
項
，
分
復
如
下
：

一 
'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性
質
究
屬
針
對
燃
油
之
使
用
消
費
所
課
徵
之
租
稅
；
或
為
籌
集
公
路
養
護
資
金
所
徵
收
之
特
別
公
 

課
？
如
屬
特
別
公
課
，
則
其
課
徵
目
的
、
徵
收
對
象
、
課
徵
方
式
、
費
率
推
計
方
式
及
課
徵
所
得
之
用
途
等
，
是
否
符
 

合
特
別
公
課
課
徵
之
正
當
性
？
尤
其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費
率
，
係
依
主
管
機
關
推
計
之
各
型
汽
車
每
月
耗
油
量
，
並
 

按
油
品
種
類
(汽
油
或
柴
油
)
異
其
費
率
，
似
與
汽
車
所
有
人
之
道
路
使
用
量
並
無
直
接
相
關
，
是
依
推
計
之
燃
油
使
 

用
量
多
寡
，
徵
收
道
路
維
護
之
公
課
，
是
否
有
當
？
抑
或
有
其
他
專
業
考
量
？
又
該
課
徵
所
得
之
實
際
運
用
狀
況
如
何
 

?

說

明

..

(一

)
九
十
一
年
二
月
六
曰
修
正
公
布
前
之
公
路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、
第
七
十
五
條
規
定

r

公
路
主
管
機
關
，
為
公
路
養
護
、 

修
建
及
安
全
管
理
所
需
經
費
，
得
徵
收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；
其
徵
收
費
率
，
不
得
超
過
燃
料
進
口
或
出

赢
價
格
百
分
之
 

五
十
。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徵
收
及
分
配
辦
法
，
由
交
通
部
會
商
財
政
部
定
之
；
其
有
關
市
區
道
路
部
分
之
分
配
比
例
 

，
由
交
通
部
會
商

内
政
部
辦
理
之
。
」
、
「汽
車
所
有
人
不
依
規
定
繳
納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者
，
公
路
主
管
機
關
應
限
 

期
通
知
其
繳
納
，
逾
期
不
繳
者
，
處
一
百
元
以
上
一
千
元
以
下
罰
鍰
，
並
停
止
其
辦
理
車
輛
異
動
或
檢
驗
。
」
汽
車
燃
 

料
使
用
費
之
徵
收
，
係
國
家
基
於
暢
通
交
通
運
輸
之
目
的
，
本
於
使
用
者
付
費
之
原
則
-
對
於
使
用
道
路
之
汽
車
所
有



人
徵
收
一
定
之
費
用
，
並
將
徵
收
所
得
之
金
錢
，
專
供
公
路
養
護
、
修
建
及
安
全
管
理
之
用
途
。
由
於
此
項
汽
車
燃
料
 

使
用
費
係
國
家
為
一
定
政
策
目
標
之
需
要
，
對
於
有
特
定
關
係
之
國
民
所
課
徵
之
公
法
上
負
擔
，
並
限
定
其
課
徵
所
得
 

之
用
途
，
因
此
屬
於
學
理
所
稱
之
特
別
公
課
，
尚
非
屬
以
一
般
國
民
為
課
徵
對
象
，
其
收
入
統
歸
於
國
庫
，
並
統
籌
支
 

應
一
般
國
家
財
政
支
出
之
稅
捐
。

(
二
)

 
「特
別
公
課
係
屬
對
義
務
人
強
制
課
予
繳
納
金
錢
之
負
擔
，
具
有
侵
害
人
民
財
產
權
之
特
性
，
其
徵
收
目
的
、
對
象
 

、
用
途
應
由
法
律
予
以
規
定
，
但
其
由
法
律
授
權
命
令
訂
定
者
，.倘
就
該
授
權
法
律
整
體
所
表
現
之
關
聯
意
義
為
判
斷
 

，
似
可
肯
認
授
權
符
合
具
體
明
確
之
標
準
者
，
亦
為
憲
法
所
許
。
」

大
院
大
法
官
會
議
釋
字
第

4
2
6

號
解
釋
明
確
闡
 

釋
。
特
別
公
課
係
為
特
定
目
的
之
達
成
而
課
徵
，
因
此
似
不
須
為
最
嚴
格
之
法
律
保
留
，
立
法
機
關
設
無
法
就
特
別
公
 

課
之
課
徵
為
鉅
細
靡
遺
之
規
定
，
只
須
於
授
權
時
，
就
課
徵
目
的
、
對
象
及
用
途
等
，
為
明
確
而
不
足
以
引
起
懷
疑
之
 

指
示
，
應
即
可
視
為
授
權
明
確
，
就
此
標
準
，
審
酌
前
開
公
路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'第
七
十
五
條
條
文
之
規
定
，
就
汽
車
 
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徵
收
目
的
、
對
象
及
用
途
等
項
，
尚
難
謂
授
權
有
欠
具
體
明
確
。

(
三
)
 
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課
徵
是
否
符
合
特
別
公
課
課
徵
之
正
當
性
乙
節
，
參
酌
黃
俊
杰
君
著
作
「特
別
公
課
之
憲
法
基
 

礎
研
究
」
，
謹
就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課
徵
是
否
符
合
「適
當
性
原
則
」
、
「
必
要
性
原
則
」
及

「
平
等
原
則
」
說
明
 

如
次
：

1
適
當
性
原
則
：
乃
指
所
採
行
之
措
施
必
須
能
實
現
或
至
少
能
有
助
於
期
待
目
的
之
達
成
，
換
言
之
，
此
原
則
所
要
求
 

的
，
只
須
手
段
適
合
達
到
期
待
結
果
即
可
，
並
不
要
求
該
手
段
可
以
完
全
實
現
期
待
目
的
，
只
要
手
段
有
助
於
目
的
 

之
促
進
，
並
非
完
全
或
全
然
不
適
合
目
的
之
實
現
，
亦
即
具
有
部
分
之
適
合
性
即
屬
不
違
反
該
原
則
。
本
部
依
據
公
 

路
法
授
櫂
訂
定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徵
收
及
分
配
辦
法
時
，
原
應
依
各
種
汽
車
使
用
燃
料
之
情
形
，
訂
定
公
平
'合
理



之
徵
收
額
度
，
惟
本
部
審
酌
每
部
汽
車
取
得
燃
料
之
種
類
、
來

源

、
使
用
燃
料
之
數
量
、
使
用
燃
料
與
使
用
道
路
之

 

關
聯
、
各
種
燃
料
之
價
袼
、
各
種
汽
車
所
有
人
對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負
擔
能
力
以
及
各
種
徵
收
方
法
之
徵
收
成
本

 

、
效
益
及
便
利
性
、
政
府
有
無
對
使
用
燃
料
者
予
以
補
貼
等
各
種
不
同
情
形
，
訂
定
較
具
公
平
、
便

利

、
高
效
率
之

 

課
徵
方
式
與
費
率
，
現
行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課
徵
應
屬
符
合
本
項
原
則
。

2
必
要
性
原
則
：
又
稱
為
「最
少
侵
害
原
則
」
，
依
德
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對
必
要
性
原
則
之
定
義
為
「
如
果
別
無
其
他

 

相
同
有
效
而
且
對
基
本
權
未
予
限
制
或
限
制
較
少
之
手
段
可
供
選
擇
，
則
立
法
者
選
擇
之
手
段
即
是
必
要
的
」
，
本

 

部
依
公
路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開
徵
之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，
雖
其
名
稱
為
「
燃
料
使
用
費
」
，
但
係
按
各
型
汽
車
每
月
之

 

耗
油
量
採
隨
車
徵
收
方
式
，
於
一
定
期
間

内

發
單
課
徵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人
民
即
得
於
稽
徵
機
關
發
單
後
聲
明
不
服
，

 

並
不
會
額
外
限
制
其
訴
願
、
訴
訟
之
基
本
權
，
大
幅
度
地
減
輕
侵
害
之
強
度
，
依
前
述
之
標
準
，
現
行
汽
車
燃
料
使

 

用
費
課
徵
方
式
似
合
乎
必
要
性
原
則
。

3

平
等
原
則
：
依
大
院
大
法
官
會
議
釋
字
第

4
00
5
號

解

釋

「
憲
法
第
七
條
平
等
原
則
並
非
指
絕
對
、
機
械
之
形
式
上

 

平
等
，
而
係
保
障
人
民
在
法
律
上
地
位
之
實
質
平
等
，
立
法
機
關
基
於
蕙
法
之
價
值
體
系
及
立
法
目
的
，
自
得
斟
酌

 

規
範
事
物
性
質
之
差
異
而
為
合
理
之
區
別
對
待
。
」

。
按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徵
收
及
分
配
辦
法
之
規
定
，
汽
車
燃
料

 

使
用
費
之
徵
收
係
推
定
一
定
汽
缸
容
量
汽
車
之
耗
油
量
，
定
出
一
部
汽
車
每
年
使
用
燃
料
之
多
寡
而
徵
收
，
縱
事
實

 

上
於
個
別
汽
車
使
用
人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負
擔
並
非
絕
對
平
等
，
惟
基
於
前
述
，
仍
屬
相
對
公
平
，
難
謂
有
違
平

 

等
廣
則
。

(
四
)
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徵
收
及
分
配
，
歷
年
來
均
按
本
部
與
財
政
部
會
商
決
定
之
分
配
比
率
撥
交
各
級
政
府
支
用
，
以

 

九
十
二
年
度
為
例
，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徵
收
數

3
9
5

億

4
5
6
3

萬

元

，
其
中
分
配
給
台
北
市
政
府

5
9

億

7
4
5
6

萬

元

、



高
雄
市
政
府

2
9

億

872

00
萬

元

(
兩

者
約
占

2
2
.

 

6
6
%
)

、
另
外
分
配
給
本
部
公
路
總
局

1
7
0

億

3
1
5
1

萬

元

' 
内
政
部

 

3
CO
億

7
9
4
2

萬

元

(
兩

者
約
占

5
2
_

 

8
8
%
)

 
'
分
配
高
速
公
路
局

8
8

億

9
7
7
7

萬

元

(
約
占

2
2
.

 5
%

)

、
分
配
本
部

7

億

 

7
5
0
9

萬

元

(
約
占

1.

 

9
6
%
)

，
由
受
分
配
機
關
採
收
支
併
列
方
式
編
列
預
算
，
專
款
用
於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經
徵
(

 

占

2
%

)
、
道
路
交
通
安
全
管
理

(
占

8
%
)

及
道
路
養
護
、
修

建

(
占

9
0
%
)

之
用
。

二
、
九
十
二
年
七
月
二
日
修
正
公
布
前
之
公
路
法
第
七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汽
車
所
有
人
不
依
規
定
繳
納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，
經

 

公
路
主
管
機
關
限
期
繳
納
，
屆
期
仍
不
繳
納
者
，
停
止
其
辦
理
車
輛
異
動
及
檢
驗
(
修
正
後
之
條
文
略
同
)

。
聲
請
人

 

蔡

◦
福
爭
執
以
停
止
辦
理
車
輛
異
動
及
檢
驗
作
為
促
使
義
務
人
繳
納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之
手
段
，
已
違
反
不
當
聯
結
禁

 

止
原
則
。
就
此
一
主
張
，
貴
部
以
為
是
否
可
採
？
又
汽
車
牌
照
及
行
車
執
照
之
申
請
、
換
發
及
異
動
之
行
政
管
制
目
的

 

為
何
？
上
開
催
繳
方
式
之
實
際
執
行
狀
況
及
執
行
效
果
如
何
？

說
明
：

(
一
)
 

行
政
法
上
不
當
聯
結
禁
止
原
則
，
係
指
行
政
機
關
行
使
公
權
力
，
從
事
行
政
活
動
，
不
得
將
不
具
事
理
上
關
聯
的
事

 

項
與
其
所
欲
採
取
的
措
施
或
決
定
相
互
結
合
，
亦
即
行
政
機
關
採
取
的
手
段
與
所
欲
追
求
的
目
的
之
間
，
必
須
存
有
合

 

理
的
聯
結
關
係
。
汽
車
所
有
人
繳
納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，
係
屬
公
法
上
金
錢
給
付
義
務
，
汽
車
所
有
人
不
依
規
定
繳
納

 
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，
即
屬
未
履
行
公
法
上
金
錢
給
付
義
務
，
為
免
汽
車
所
有
人
積
欠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，
致
影
響
公
路

 

養

護

、
修
建
品
質
，
現
行
對
汽
車
所
有
人
不
依
規
定
繳
納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者
，
其
車
輛
之
異
動
及
檢
驗
予
以
限
制
之

 

覘

定

，
行
政
手
段
與
行
政
目
的
應
屬
相
當
，
尚
難
謂
有
違
「禁
止
不
當
聯
結
」
原

則

。

(
二
)
 

汽
車
牌
照
及
行
車
執
照
之
行
政
管
制
目
的
：
汽
車
牌
照
(
包
括
號
牌
、
行
車
執
照
及
拖
車
使
用
證
)
依
據
道
路
交
通

 

安
全
規
則
第
八
條
規
定
，
為
行
車
之
許
可
憑
證
，
未
領
有
有
效
之
汽
車
牌
照
當
不
得
行
車
。
目
前
對
於
汽
車
之
管
理
，



主
要
係
依
據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及
依
該
條
例
發
布
之
道
路
交
通
安
全
管
理
規
則
規
定
辦
理
，為
促
使
義
務
人
儘

 

速
繳
納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，
爰
參
酌
上
開
條
例
及
規
則
規
定
，
於
公
路
法
第
七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對
於
汽
車
所
有
人
不
依

 

規
定
繳
納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者
，
限
制
其
辦
理
車
輛
異
動
及
檢
驗
。

(
三
)
 

在
現
行
法
令
規
定
下
，
因
汽
車
所
有
人
不
繳
納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而
應
移
送
強
制
執
行
之
案
件
，
九
十
二
年
度
高
達

 

3
3

萬
餘
件
，
公
路
主
管
機
關
受
限
於
人
力
、
經
費
關
係
，
移
送
強
制
執
行
之
案
件
為

一
一

萬

4

千
餘
件
，
以
每
件
執
行

 

所
需
作
業
成
本

3
4
8

元
計
算
，
合
計

约

3,

 96
7

萬
元
，
設
如
删
除
公
路
法
第
七
十
五
條
「
停
止
辦
理
車
輛
異
動
或
檢
驗

 

」
之
規
定
，
則
不
依
規
定
繳
費
之
案
件
將
會
倍
增
，
作
業
成
本
亦
將
大
幅
增
加
。

(
四
)
 

前
項
移
送
行
政
執
行
處
之

1
1

萬

4

千
餘
案
件
，
已
結
案
數
為

1
1
,

 

3
1
6

件

，
結
案
率
約

9.

 9
%

，
移
送
執
行
金
額

 

5
0
1
,

000
6
,

 75
1

元

，
結
案
金
額

4
4
,

009
6
,

 

5
9
8

元

，
約
為

8.

 

9
4

%

，
效
果
尚
非
顯
著
，
無
法
有
效
嚇
阻
汽
車
所
有
人
不

 

繳
費
之
行
為
；
且
公
路
主
管
機
關
於
汽
車
所
有
人
辦
理
車
輛
異
動
或
檢
驗
時
，
要
求
汽
車
所
有
人
清
繳
其
應
繳
而
未
繳

 

之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，
並
未
增
加
汽
車
所
有
人
之
負
擔
，
亦
未
對
汽
車
所
有
人
為
更
不
利
之
處
分
。

三

、
九
十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日
修
正
發
布
前
之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標
準
處
理
細
則
第
四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
 

汽
車
所
有
人
或
駕
駛
人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尚
未
處
結
者
，
公
路
監
理
機
關
於
汽
車
所
有
人
或
駕
駛
人
辦
理
其
各

 

項
登
記
或
換
發
號
牌
、
執
照
時
，
應
請
其
就
違
規
案
件
先
予
清
結
。
但
申
請
汽
車
檢
驗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(
條
文
文
字

 

修
正
後
，
移
列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第
九
條
之
一
)
聲
請
人
蔡

◦
福

爭
執
以
停
止
辦
理
各
項
登
記
或
換
發
牌
照
、

 

執

照

，
作
為
促
使
義
務
人
清
結
交
通
事
件
罰
鍰
之
手
段
，
已
違
反
不
當
聯
結
禁
止
原
則
。
就
此
一
主
張
，
貴
部
以
為
是

 

否
可
採
？
又
駕
駛
執
照
之
行
政
管
制
目
的
為
何
？
上
開
催
繳
方
式
之
實
際
執
行
狀
況
及
執
行
效
果
如
何
？

說
明
：



(
一
)
 

查
行
政
法
上
不
當
聯
結
禁
止
原
則
，
係
指
行
政
機
關
行
使
公
權
力
，
從
事
行
政
活
動
，
不
得
將
不
具
事
理
上
關
聯
的
 

事
項
與
其
所
欲
採
取
的
措
施
或
決
定
相
互
結
合
，
亦
即
行
政
機
關
採
取
的
手
段
與
所
欲
追
求
的
目
的
之
間
，
必
須
存
有
 

合
理
的
聯
結
關
係
。查
為
教
育
、矯
正
交
通
違
規
民
眾
不
再
違
規
，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各
條
文
針
對
違
規
行
為
 

輕
重
程
度
均
訂
有
數
百
先
至
數
萬
元
不
同
之
罰
鍰
，
以
處
罰
之
手
段
教
育
、
矯
正
遠
規
民
眾
之
行
為
；
如
民
眾
達
反
道
 

路
交
通
管
理
規
定
，
致
生
酒
後
駕
車
、
超
速
'
超
載
、
闖
紅
燈
或
相
闕
肇
事
致
人
傷
亡
案
件
等
，
而
為
維
護
交
通
安
全
 

之
目
的
，
當
民
眾
至
監
理
機
關
辦
理
換
發
駕
'
行
照
業
務
時
，
如
其
罰
鍰
未
繳
(意
謂
違
規
行
為
尚
未
接
受
教
育
、
矯
 

正
)
，
則
政
府
採
取
不
予
換
發
駕
、
行
照
之
措
施
，
乃
係
對
其
駕
駛
汽
車
之
許
可
憑
證
予
以
限
制
，
係
為
維
護
交
通
安
 

全
之
目
的
，
故
其
手
段
與
所
欲
追
求
的
目
的
，存
有
合
理
的
聯
結
關
係
，
當
無
違
反
行
政
法
上
之
「
不
當
聯
結
禁
止
原
 

則J

。

(
二
)
 
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標
準
處
理
細
則
第
四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是
否
有
遑
「
不
當
聯
結
禁
止
原
則
」 

，
可
再
由
汽
車
之
使
用
及
駕
馱
以
觀
，
汽
車
之
行
駛
有
其
濟
在
之
危
險
機
率
，
故
為
兼
顧
其
行
駛
之
便
利
性
，
同
時
避
 

免
生
命
財
產
之
危
害
，
相
關
交
通
法
令
、
交
通
管
制
措
施
應
運
而
生
.，對
於
違
規
罰
鍰
不
繳
納
者
，
因
其
違
規
行
為
尚
 

未
獲
得
相
對
應
之
處
罰
'
教
育
及
矯
正
，
故
暫
時
限
制
其
不
得
換
發
行
、駕
照
繼
續
駕
車
之
管
制
措
施
，
乃
為
維
護
交
 

通
安
全
之
目
的
，
應
無
違
反
「
不
當
聯
結
禁
止
原
則
」
。

(
三
)
 

次
借
用
刑
罰
論
「
刑
罰
之
目
的
」
以
觀
，
刑
罰
之
目
的
兼
具
教
育
及
應
報
，
違
規
行
為
人
之
行
為
將
對
其
他
不
特
定
 

人
產
生
非
法
所
容
許
之
危
害
已
如
前
述
，其
行
為
未
受
處
罰
前
顯
即
未
能
執
行
教
育
之
效
果
，
而
一
行
為
未
受
矯
治
之

危
險
因
子
，
法
如
容
許
其
仍
合
法
使
用
道
路
、
使
用
此
一
危
險
工
具
，
無
疑
置
多
數
用
路
人
之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於
不
顧

0



(
四
)
 

再
借
用
刑
罰
論
中
預
防
犯
罪
「
一
般
預
防
」
及

r

特
別
預
防
」
之
觀
點
，
法
令
之
規
定
固
已
有

一

般
預
防
之
功
效
，

 

惟
就
具
體
事
實
對
違
法
者
落
實
處
罰
方
能
威
嚇
違
法
者
不
再
違
法
以
達
成
特
別
預
防
之
目
的
，
而
由
多
年
的
實
證
經
驗

 

得

知

，
本
條
文
則
為
落
實
此
處
罰
之
最
佳
利
器
，
亦
間
接
成
為
達
成
預
防
交
通
違
規
之
最
有
效
工
具
。

(
五
)
 

駕
駛
執
照
之
行
政
管
制
目
的
..禁
止
換
牌

 '
換
照
並
非
禁
止
民
眾
守
法
，
汽
車
牌
照
及
汽
車
駕
駛
執
照
依
據
道
路
交

 

通
安
全
規
則
第
八
條
及
第
五
十
條
規
定
，
均
為
行
車
及
駕
駛
汽
車
之
許
可
憑
證
，
未
領
有
有
效
之
汽
車
牌
照
或
駕
駛
執

 

照
當
分
別
不
得
行
車
或
駕
駛
汽
車
，
故
禁
止
換
發
行
車
執
照
及
駕
駛
執
照
並
非
禁
止
民
眾
遵
守
法
律
上
之
義
務
，
而
係

 

基
於
本
條
例
第

一
條
加
強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、
維
護
交
通
秩
序
、
確
保
交
通
安
全
之
立
法
目
的
，
而
使
達
法
者
不
得
行
車

 

或
駕
跌
汽
車
。

(
六
)
 

禁
止
換
發
行
車
執
照
、
駕
駛
執
照
以
敦
促
民
幕
繳
納
罰
鍰
之
實
際
效
果
，
經
監
理
機
關
多
年
實
施
之
經
驗
，
以
部
分

 

交
通
違
規
行
為
之
處
罰
仍
由
警
察
機
關
裁
罰
之
舊
法
時
期
(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一
日
修
正
前
)
與
目
前
做

一

對
照
，
缺
乏

 

此
一
執
法
依
據
之
警
察
機
關
於
遠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處
分
之
執
行
率
，
向
難
達
到
百
分
之
五
十
以
上
，
而
目
前
各

 

監
理
裁
罰
機
關
於
遠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處
分
之
執
行
率
，
已
達
平
均
百
分
之
九
十
以
上
之
水
準
。
依
據
台
北
市
交

 

通
事
件
裁
決
所
分
析
，
九
十
一
年
、
九
十
二
年
交
通
遠
規
罰
鍰
未
繳
應
強
制
執
行
之
件
數
分
別
為

9
7
1
,

 73
4

件
及

 

1,

 

5
4
8
,
7
0
5

件

，
考
慮
執
行
效
率
問
題
，
目
前
僅
以
個
人
違
規
十
五
件
以
上
案
件
為
標
準
移
送
強
制
執
行
，
九
十
一
年

 

及
九
十
二
年
分
別
移
送
強
制
執
行
約
十
一
萬
件
，
然
執
行
結
案
率
僅
約

3
0
%

至

4
0
%

，
且

I

般
強
制
執
行
時
間
長
達
十

 

至
十
六
個
月
，
執
行
成
本
每
件
亦
高
達

3
4
8

元

，
如
删
除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第
九
條
之
一
 
*
則
未
繳
納
罰
鍰
之

 

案
件
均
需
移
送
強
制
執
行
，
政
府
機
關
之
執
行
成
本
亦
將
大
幅
增
加
。
另
依
據
本
部
公
路
總
局
統
計
，
九

十

一

年
度
各

 

區
監
理
所
因
民
眾
違
規
罰
鍰
不
繳
移
送
強
制
執
行
件
數
為
三
、
四
九
九
件
，
至
九
十
三
年
三
月
止
，
已
執
行
完
畢
件
數



為
七
二
六
件
(含
取
得
罰
鐘
或
取
得
債
權
憑
證
件
數
)
，
執
行
率
為
二

o

 •
七
％

;
另
九
十
二
年
度
各
區
監
理
所
移
送
 

強
制
執
行
件
數
為
三
、
五
七
六
件
，
至
九
十
三
年
三
月
止
，
已
執
行
完
畢
件
數
為
一
、

o

二
一
件
，
執
行
率
為
二
八

•

 

六
%
;
故
如
無
該
條
例
第
九
條
之
一
規
定
汽
車
所
有
人
或
駕
駛
人
應
於
向
公
路
監
理
機
關
辦
理
汽
車
檢
驗
、各
項
登
記
 

或
換
發
牌
照
、
執
照
前
，
繳
清
其
所
有
遑
反
本
條
例
尚
未
結
案
之
罰
鍰
，
則
更
大
量
之
案
件
將
移
送
強
制
執
行
，
在
行
 

政
執
行
處
無
法
提
昇
執
行
率
前
，遠
規
案
件
之
累
積
將
更
加
速
，
屆
時
無
法
有
效
、
及
時
之
處
罰
交
通
違
規
者
，
將
導
 

致
民
眾
更
不
遵
守
交
通
法
規
。

四
 '
前
開
規
定
之
相
關
立
法
理
由
、
修
正
理
由
、
修
正
草
案
或
立
法
例
。

說
明
：

(一

 )
公
路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規
定
之
立
法
理
由
：
交
通
運
輸
建
設
是
經
濟
發
展
的
命
脈
，
也
是
國
家
的
基
礎
建
設
之
一
，
台
 

灣
近
年
來
的
經
濟
繁
榮
與
成
長
，無
論
是
企
業
的
經
營
活
動
或
社
會
大
眾
的
日
常
活
動
皆
需
大
量
使
用
公
路
運
輸
來
達
 

成
其
活
動
目
的
，
公
路
的
修
建
與
養
護
自
然
成
為
暢
通
公
路
運
輸
的
首
要
工
作
，
而
經
費
來
源
的
籌
措
則
攸
關
公
路
修
 

建
與
養
護
成
效
，為
健
全
公
路
財
政
並
籌
措
養
路
財
源
，
四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七
日
總
統
臺
總
字
第
四

o

三
六
號
令
公
 

布

，
四
十
九
年
七
月
一
曰
施
行
之
公
路
法
，
即
已
規
定
公
路
主
管
機
關
得
徵
收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，
並
沿
用
至
今
。

(
二
)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第
九
條
之
一
之
立
法
理
由
：
民
眾
於
辦
理
其
各
項
監
理
業
務
登
記
或
換
發
號
牌
、
執
照
時
 

，應
將
遠
規
案
件
先
予
清
結
才
能
辦
理
之
規
定
，
除
前
係
規
範
於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統
一
裁
罰
基
準
及
處
理
細
 

則
第
四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外
，
另
道
路
交
通
安
全
規
則
第
八
條
亦
有
相
關

规
定
，
其
規
定
為
：
「汽
車
牌
照
包
括
號
牌
、 

行
車
執
照
及
拖
車
使
用
證
，
為
行
車
之
許
可
憑
證
，
由
汽
車
所
有
人
向
公
路
監
理
機
關
申
請
登
記
，
經
清
繳
其
所
有
違
 

反
公
路
法
與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規
定
之
罰
鍰
及
未
繳
納
之
汽
車
燃
料
使
用
費
並
檢
驗
合
格
後
發
給
之
。
」
•，因



相
關
管
理
機
制
行
之
多
年
，
對
於
民
眾
違
規
罰
鍰
之
繳
納
、
積
案
之
清
理
、
遏
阻
再
次
違
規
及
維
護
執
法
權
威
與
尊
嚴
 

等

，
已
產
生
一
定
效
用
，
各
級
監
理
機
關
反
映
此
管
理
機
制
有
維
持
之
必
要
。
為
符
行
政
程
序
法
規
定
-
行
政
院
前
提
 

出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，
將
前
述
規
定
綜
合
增
列
於
第
九
條
之

一

,其
條
文
規
定
為
「汽
車
 

所
有
人
或
駕
駛
人
應
於
向
公
路
監
理
機
關
辦
理
汽
車
檢
驗
、各
項
登
記
或
換
發
牌
照
、
執
照
前
，
繳
清
其
所
有
違
反
本
 

條
例
尚
未
結
案
之
罰
鍰
。
」
，
並
獲
立
法
院
九
十
一
年
六
月
七
日
完
成
三
讀
審
查
，
同
時
業
奉
總
統
九
十

一

年
七
月
 

三
日
華
總
一
義
字
第
〇
九
一
〇
〇
一
三
三
七
一
〇
號
令
公
布
，
行
政
院
並
發
布
命
令
自
九
十

一

年
九
月
一
日
起
施
行
。

(
三
)
國

内
其
他
法
律
之
立
法
例
：

1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法
第
四
十
六
條
：
依
本
法
所
處
罰
鍰
不
繳
納
者
，
移
送
法
院
強
制
執
行
。
公
路
主
管
機
關
並
得
 

停
止
汽
車
所
有
人
辦
理
車
輛
異
動
或
檢
驗
。

2
空
氣
污
染
防
制
法
第
四
十
條
：
使
用
中
之
汽
車
應
實
施
排
放
空
氣
污
染
物
定
期
檢
驗
，
檢
驗
不
符
合
第
三
十
四
條
排
 

放
標
準
之
車
輛
-
應
於
一
個
月

内
修
復
並
申
請
複
驗
，
未
實
施
定
期
檢
驗
或
複
驗
仍
不
合
格
者
，
得
禁
止
其
換
發
行
 

車
執
照
。

3
使
用
牌
照
稅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：
查
獲
違
反
本
法
之
交
通
工
具
，
應
責
令
該
所
有
人
或
使
用
人
，
預
繳
稅
款
及
罰
鍰
之
 

同
额
保
證
金
，
或
提
供
相
當
財
產
擔
保
。
未
預
繳
保
證
金
，
或
無
法
提
供
相
當
財
產
擔
保
時
，
稽
徵
機
關
得
代
為
保
 

管
該
項
交
通
工
具
號
牌
或
行
車
執
照
，
掣
給
保
管
收
據
，
俟
繳
清
稅
款
及
罰
鍰
後
，
再
憑
發
還
。

4
所
得
稅
法
第
七
十
二
條
••如
有
欠
繳
稅
款
情
事
或
未
經
委
託
會
計
師
或
其
他
合
法
代
理
人
代
理
申
報
納
稅
者
，
稽
徵
 

機
關
得
通
知
主
管
出
入
國
境
之
審
核
機
關
，
不
予
辦
理
出
國
手
續
。

五
、
其
他
意
見
。



說
明
：
無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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